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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应收账款进行债务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债务重组变更概述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2月 6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实施债务重组

的议案》，为加快公司应收账款回收，防范经营风险，落实往来款项的债务偿付问

题，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行政单位（以下简称“经开区行政单位”）拟以

部分资产用于向公司偿还债务中的 24,599,289 元债务。上述债务重组事项审议披

露后，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受客观因素影响未能实施。 

截至 2024 年 5 月 18 日，经开区行政单位确认的尚未向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为

16,277.61万元，该工程款截至 2023 年末公司已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 6,232.58万

元。经协商，拟变更前述债务重组方案，经开区行政单位拟以部分房产用于抵偿总

工程款中的 8,942.06 万元债务，剩余 7,335.55 万元债务经开区行政单位以现金

方式向公司支付。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 7,335.55万元现金回款。 

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债务重组方案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上

述债务重组方案。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及相关人士办理后续协议签署及房产过

户等手续，授权有效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债务重组事项办理完毕

之日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

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本次债权债务重组需获得交易

对手方相关的有权机构批准。 



二、债务重组方案变更内容 

经协商，经开区行政单位将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万盛大街 5433号新

景中心双子楼 B座商业综合办公楼的 9,376.18 ㎡房产，用于冲抵经开区行政单位

未向公司支付的 89,420,629.00 元的债务。用于抵偿债务的房产价值由独立第三

方新疆德旺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资产评估准则的规

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合理的评估方法并履行必要的评估程序进行

评估，并出具了《房地产评估报告》（新德旺房估字第 202406011号），且经查询

“新疆公共资源交易网”挂牌交易的同一栋楼同一类型房产交易底价及查询“安居

客”公示的同类房产参考价格，本次用于抵偿债务的房产价值评估结果具有客观性

及公允性。本次债务重组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事宜，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

同业竞争情形。本次债务重组事项需另行签订房产购置协议，如因建造或取得房产

的手续不全、建造或取得房产过程中有违规行为或相关税费未及时缴纳等原因导

致公司不能取得产权证的，公司对经开区行政单位的债权仍恢复有效，经开区行政

单位仍负有向公司清偿的义务。 

三、债务重组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债务重组的交易对手方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行政单位，具备

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四、本次债务重组变更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权债务重组有利于加快公司债权的清收，有利于公司现金流的回笼。公

司如顺利获得抵偿债务的房产后，将结合市场实际情况采取出售或租赁等措施进

行后续处置。本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业务运作

的合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年度

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五、风险提示 

1、公司与经开区行政单位的本次债务重组事项尚需签署相关房产购置协议，

且需各方根据不动产权交易过户的规定办理房产过户登记等相关手续后方能完成，



房产的权属、协议签署及房产过户的具体实施情况、时间及后续能否顺利完成尚存

在一定不确定性。 

2、本次债务重组涉及的房产未来可能受房地产行业的整体影响，出售或出租

情况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房产存续期间尚未处置变现的房产价值可能存在减值风

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及时跟进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后

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为加快公司应收账款回收，防范经营风险，落实往来款项的债务

偿付问题。本次债务重组方案变更是为了维护公司自身经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有

效降低应收账款潜在的回款风险，符合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及长远发展，具有合理

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债务重组有利于加速应收账款清收，维护了公司自身经

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有效降低应收账款潜在的回款风险，进一步维护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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